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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當值議員  
就有關向長者提供的醫療服務的意見  
與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舉行會議  

 

 

申訴團體的意見  
 

  申訴團體曾於 2007年 12月 18日與當值議員會晤。申訴團體認
為當局為非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下稱 "綜援 ")的長者所提供的醫療
服務不足。申訴團體於本年 10月進行問卷調查，發覺長者對現時的普
通科門診電話預約服務、專科門診服務、長者健康中心、醫療收費減

免機制及長者醫療券計劃均有不滿。申訴團體的意見書載於附錄一。  
 
2.  申訴團體建議當局增撥資源改善有關服務，包括：－  
 

(a)  設專人接聽電話預約門診服務，並預留部分名額讓長者可選
擇到診所排隊輪籌；  

 
(b)  縮短專科門診服務的輪候時間；  
 
(c)  增加長者健康中心的數目，以減少新會員輪候的時間；  
 
(d)  放寬申請醫療收費減免的家庭資產上限至與高齡人士申請公

屋的家庭總資產限額相同 (即一人家庭為 352,000元，二人家庭
為 476,000元 )，並簡化有關申請程序及延長收費減免期限至一
年以上；  

 
(e)  增加高齡津貼金額至一千元；及  
 
(f)  增加醫療券的面值等。  

 
3.  在會議上，部分代表指稱，某些多長者和低收入人士居住的

地區 (例如深水埗區 )的醫療服務嚴重不足。由於該區的電話預約服務的
線路經常繁忙及名額早滿，以致長者時常無法透過電話預約服務獲得

區內的普通科門診服務，以致患病的長者需自費向私家診所求醫，或

為節省金錢而放棄醫治。  
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  
 
4.  政府當局就申訴團體所提出的意見所作的回應撮錄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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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動電話預約服務  
 
5.  醫管局已推行下列措施，使長者更容易得到普通科門診服務： 
 

(a)  推行 "慢性病覆診系統 "，確保慢性病患的長者無須再透過電話
預約覆診時間；  

 
(b)  在偶發性疾病門診服務的電話預約系統下，為長者在每間普

通科門診診所預留籌額；及  
 
(c)  設立服務台及安排職員為有困難的長者 (例如弱聽或弱視人

士 )提供協助。  
 
6.  就申訴團體建議加設人手操作電話預約系統一事，當局認為

此舉會對現時普通科門診服務的資源及人手造成進一步壓力。當局解

釋，在人手操作的情況下，每個預約個案需時更長，門診病人 (包括長
者 )便更難接通電話。因此，當局現階段並無計劃加設人手操作電話預
約系統。當局會繼續研究，如何可以為有特殊困難使用電話預約的長

者，安排提供普通科門診服務。  
 
專科門診服務  
 
7.  就申訴團體認為現時的專科門診服務的輪候時間過長一事，

當局指出，專科門診診所有一套分流制度。在這制度下，醫護人員會

因應新症病人的身體情況，為他們安排適當的就診日期。現時第一優

先 (緊急 )及第二優先 (半緊急 )個案的輪候時間中位數分別為一星期及
五星期。  
 
8.  當局並表示，若病人的狀況在輪候期間出現惡化，可聯絡有

關的專科門診診所或到急症室求診，醫護人員會視乎需要安排病人提

早接受診治。  
 
長者健康中心  
 
9.  當局表示，長遠而言，面對人口老化的趨勢，單靠長者健康

中心並不可能應付所有長者的健康護理需要。目前，政府並無計劃增

設長者健康中心。  
 
醫療收費減免  
 
10.  就申訴團體建議放寬長者申請醫療收費減免的資產上限一

事，當局認為針對經濟上有困難的病人，為他們提供所需援助，可以

更有效地運用有限的公共資源，因此，當局現時並無計劃為長者提高

醫療豁免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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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者醫療券  
 
11.  就申訴團體建議增加醫療券的面值一事，當局表示，由於涉

及公帑的運用，當局需要審慎實施醫療券試驗計劃。現階段有必要從

較少的人數範圍和資助金額開展計劃，確保運作安排可行令計劃能順

利實施。如果計劃經試驗後證實可行有效，政府對長遠施行的細節持

開放態度。  
 
高齡津貼  
 
12.  就申訴團體建議增加高齡津貼的金額一事，當局認為，截至

本年 10月底，高齡津貼仍有 7.2%的下調空間，所以目前不考慮調高高
齡津貼。  
 
 
議員的關注  
 
13.  對於有長者指稱即使多次嘗試仍無法透過自動電話預約服務

取得普通科門診籌額一事，議員表示關注。為瞭解有關情況，議員指

示申訴部再次致函當局，進一步瞭解當局現時為有需要長者預留預約

籌額的安排。申訴部在接獲當局的回覆後，會將有關資料轉交衞生事

務委員會及長者服務小組委員會參考及跟進。  
 
14.  議員認為當局應投放更多資源，改善長者的醫療服務。議員

表示，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、福利事務委員會及長者服務小組委員

會一直有就相關的議題與當局討論，而有關事宜會繼續由事務委員會

及小組委員會跟進。  
 
 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申訴部    
2007年 12月 21日  



附錄一


















